
臺南市東區崇明國小 111學年度第二學期四五六年級小鐵人競賽實施計畫 

一、依據： 

(一)教育部體育署 SH150推廣計畫 

(二)臺南市東區崇明國小 111學年度合作教育實施計劃 

(三)臺南市東區崇明國小 111學年度校務實務計畫 

二、目的： 

(一)推展水域運動，享受運動樂趣，增進學生身心健康。 

(二)提倡正當休閒活動，提升學生體適能，鼓勵學生熱愛運動，挑戰自我極限，進而面對各 

種不同挑戰。 

三、主辦單位：學務處 

四、協辦單位：教務處、總務處、輔導室、崇明國中游泳池 

五、比賽日期：112年 5月 17日（三）上午 7：50~9：20 

六、比賽地點：崇明國中游泳池、巴克禮公園(園區規劃路線)及本校操場 

七、比賽項目：(一)六年級男子組  (二)六年級女子組(三)五年級男子組  (四)五年級女子組 

          (五)四年級男子組  (六)四年級女子組 

八、比賽制度： 

(一)每班參賽選手同時進行 25公尺游泳(可使用浮板)，每位選手完成游泳項目後至轉換 

    區更換路跑服裝，即可進行路跑項目，每人路跑約 1公里。 

(二)按照班級分批出發，每次一個班，選手聽到信號後便可以出發開始比賽。 

(出發順序為：六年級、五年級、四年級) 

(三)成績計算：採計時決賽，選手需要連續完成二個運動項目，轉換項目時更換衣服和鞋子 

的時間，包含在競賽時間內。 

九、參賽準備事項： 

(一)比賽服裝規定：游泳(泳裝+泳帽)、路跑(制服衣褲+號碼衣+運動鞋)。 

(二)請準備大袋子裝個人物品，另備一套換洗衣物及鞋子。 

十、報名: 

每班參賽人數最多 6人(以 3男 3女為優先，若尚有缺額可由另一性別替補，成績則依男女 

分開計算)，報名表含候補選手最多可報 10人，報名者須繳交同意書給導師，請導師於 5/10

（三）前交報名表至體育組。 

十一、賽前說明會：112年 5月 16日(二)中午 12：40(風雨球場)，當天發號碼衣。 

十二、比賽當天時間及地點：(依當天實際情形為主) 

 檢錄時間 出發時間 比賽時間 

六年級 
7：40 

(地點：光電走廊) 

7：50 8：10 

五年級 7：55 8：25 

四年級 8：00 8：35 

(一)檢錄：唱名三次未到、未著制服衣褲、未著號碼衣者以棄權論。 

      未列於報名表者，不可參賽。 

(二)出發：統一由老師帶隊至轉換區放置比賽物品，接著穿著游泳服裝至泳池邊集合。 

十三、獎勵辦法： 

(一)各年級男、女生錄取前八名，前三名頒發獎牌及獎狀，第四名到第八名頒發獎狀；另核 

予榮譽點數第一名 5點、第二名 4點、第三名 3點、第四~六名 2點、第七~八名 1點。 



(二)凡完成比賽者可獲得完賽證明、完賽禮、學務處點數 1點及自選榮譽點數 1點；未參

賽、未完賽、失格者不得領取完賽證明、完賽禮及榮譽點數。 

十四、附則： 

(一)賽前選手應確認自身健康情況，賽中若有身體不適，請立即停止比賽。 

(二)選手在轉換區脫下的物品，請自行放置於個人包包內，避免遺失。 

(三)比賽中嚴禁家屬進入賽區(包含轉換區)、碰觸選手、阻礙選手比賽、給予協助或補給 

    等，違者取消比賽資格。 

(四)選手行進中不得惡意衝撞、阻擋其他選手或偏離比賽路線，違者裁判有權取消資格。  

(五)賽後依照工作人員指示交回號碼衣，並沿著南側門圍牆至游泳池換裝，換裝完畢後沿 

    南側門圍牆返回班級。 

(六)本活動純為推廣及體驗運動，當日比賽規範因故與競賽規程不符時，依大會現場裁判為 

    準，選手及家長不得有異議。 

 (七)競賽場地示意圖 

1.游泳項目場地(25公尺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.轉換區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3.路跑動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.終點區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 

 

 

 

 

十五、本實施計畫如有未盡事宜，得於陳  校長核可後公布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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